
审计人员对企业年报的债权债务进行审计时，一般都倾

向于审查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实践中实施函证程序或替代程

序都是为了检验其真实性。债权债务作为年报资产负债表的

重要项目，其列报方法是否正确，审计人员一般关注较少，审

计准则也未曾提及。确定被审计单位（以下简称“企业”）债权

债务列报有错后，如何进行更正，审计准则也未作规范。审查

债权债务列报方法的正确性和填列金额是否存在错报，直接

关系到审计结论的正确程度。本文就年报审计中债权债务列

报正确性的审查和处理作以下探讨。

一、债权债务列报方法及错报的审查

本文中的“错报”，不是指债权债务真实性方面的列报错

误，而是仅指因列报或核算方法有错而导致债权债务填报上

的错误。比如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误将应在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在“长期借款”项目中填报，或者误将“应付账

款”明细账户的借方余额即预付款项在“应付账款”甚至“应收

账款”项目中填报等。检查债权债务填报的错误，应根据各项

目可能存在错报的不同情况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

1. 供销关系形成的债权债务可能存在的错报及审计检

查。“应收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账款”、“预付款项”这四个

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经常发生错报，表现为：一是将预收款

项计入应付账款（因余额都在贷方），或将预付款项计入应收

账款（因余额都在借方）；二是在应收与预收混用或应付与预

付混用的情况下，按总账科目期末余额直接填列，导致项目填

报错误。

审计人员检查上述四个项目填列方法是否有错时，除了

按其基本核算内容检查有无因核算错误导致的错报外，还应

利用报表项目与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按以下公式测试这四

个项目列报的正确性：淤“应收账款”项目金额越“应收账款”

总账科目余额垣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贷方余额合计垣“预收账

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借方余额合计原属于应收账款计提的

坏账准备余额。于“预收款项”项目金额越“预收账款”、“应收

账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贷方余额合计，或越“预收账款”总

账科目余额垣该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借方余额合计垣“应收账

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贷方余额合计。盂“应付账款”项目金

额越“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贷方余额合

计，或越“应付账款”总账科目余额垣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借方

余额合计垣“预付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目贷方余额合计。

榆“预付款项”项目金额越“应付账款”、“预付账款”科目所属

明细科目借方余额合计，或越“预付账款”总账科目余额合计垣

该科目所属明细科目贷方余额垣“应付账款”科目所属明细科

目借方余额合计。另外，预付账款如果已基本确认其不可能收

到所购货物或劳务，则应转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并在该

项目列报，审计时亦应予充分关注。

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负债可能存在的错

报及审计检查。年报资产负债表中，“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个项目，有些企业应填未

填，也有些企业只填报从报表截止日起至其后一年时间内到

期的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不填报过期的即报表截止日

之前已经到期仍未收回或仍未归还的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

债。审查该项目，应掌握如下原则：淤“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项目，应填报一年内到期与已过期未收回的非流动资产之

和，减去该项目所计提的相应的减值准备后的余额。于“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应填报期末全部非流动负债中一

年内到期或过期未偿还的金额。盂上述“到期”、“过期”中的

“期”，应以债券、借款借据或合同规定的偿还期为准，展期的

以展期后的偿还期为准，对于没有规定偿还期、支付期的非流

动负债，不作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填表列报。

审查上述项目列报的正确性，主要应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应收款、长期待摊费用和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项目进行检查测试。

3. 其他债权债务项目可能存在的错报及审计检查。

（1）其他应收、应付款项目。实践中，“其他应收款”明细科

目中会存在贷方余额，而“其他应付款”明细科目又存在借方

余额，因为这两个科目的明细账户平时就容易出现“反向余

额”，在账务上可以不必来回转换，因此可以采用调表不调账

的方法，参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款项”、“预付款

项”项目的填列方法进行审计调整。

（2）应收、应付票据项目。这两个项目可能存在的错报一

是利息的计提，二是到期未兑付票据的处理。审计时，前者可

按约定利率进行分析性复核，后者应注意逾期未兑付的票据应

分别转入“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科目，并且不再计提利息。

其他债权债务项目，审计人员应根据企业适用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检查其填报口径是否适当，有无错报的情况。

二、债权债务错报的审计处理

审计中发现因会计核算错误或填报口径错误而导致的年

报错报，应建议企业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更正：

1. 年报期末数的错报。审计时发现年报期末数存在错

报，审计人员应征得企业同意后，协助会计人员调整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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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7月 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

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税

［2006］111号），该政策从 2006年 7月 1日起在辽宁省、上海

市、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重庆市、陕西省试点施行。试点期

间原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试点地区停止执行。本文主要

就新旧福利政策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原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内容及存在的问题

1援 主要内容。参见［（94）财税字第 001号］、［（94）财税字

第 003 号］、国税发［1994］155 号和财税字［2000］35 号的

规定。

（1）对民政部门、街道和乡镇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生产企

业，凡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 35豫以上的，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超

过 10豫未达到 35豫的，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 50豫以上的福

利工业企业，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对安置残疾人员占企

业生产人员 35豫以上但未达到 50豫的福利工业企业，如发生

亏损，增值税给予部分退还，但以弥补亏损为限。

（3）对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 35豫以上的福利企

业的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

免征营业税。

2援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现存福利企业多数已名不符实。按规定，福利企业应

由民政部门、街道和乡镇政府举办，其所占股权一般不低于

51%，其余可由民间资本参股。但实际上，民间资本已占

100%，福利企业已变为民营私有企业，福利企业仅仅是挂名

或带帽子性质。

（2）实际安置残疾人在岗工作远远低于规定要求。按规

定，每个残疾职工都应安排适当的劳动岗位，但这仅仅停留在

上报给相关主管部门的残疾职工工种安排表，实际上多数未

在岗劳动。

（3）实际发放给残疾人的工资普遍很低，只是象征性发

放，企业财务入账的工资清单上的发放数与实际严重不符，残

疾人的相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4）福利企业实质上成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工具。由于福利

企业税收优惠幅度较大，一些企业受利益驱动，想方设法获取

福利企业帽子，同时采用各种手段，将优惠政策用到极致。所

以现实中的福利企业，多数还有一个非福利企业的内资企业

存在，目的是将人员、生产、业务、利润等相互转移，造成福利

企业大量盈利，而非福利关联企业巨额亏损。

二、试点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变化

1援 主要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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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列报方法、计算口径错误而导致的错报，一般不涉

及企业报告年度利润，也不涉及具体的会计核算，因此无须

调整账务，可以通过编制调整分录，调整报告年度资产负债

表的期末数。

（2）因会计核算错误导致的错报，调整更正较复杂：淤正

常情况下，在调整报表的同时，还需要调整新年度的账务，以

保证调整后账务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要求和相关账户余额

正确无误。于如果调整更正时涉及报告年度损益，则既要调

整新年度账务，还要调整报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在新年度调整报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错报，对

同一调整事项往往要编制三套调整分录：第一套用于调整新

年度的账务，涉及损益的，应先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

目过渡，以后再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第二

套用于调整资产负债表，涉及损益时，均计入“未分配利润”

项目；第三套用于调整利润表，涉及资产、负债项目时，均计

入“净利润”项目，计算“净利润”项目的调整后金额时，调整

分录中该项目的借方发生额表示增加，贷方发生额表示减少。

2. 年报年初数的错报。审计时发现年报年初数存在错

报，如企业同意调整更正，则应编制分录调整年报的年初数。

调整年初数，由于其涉及的事项或者已无账户余额，或者在

调整期末数时需要调整新年度账务，因此调整时无须考虑错

报的原因和是否涉及损益，不调整相关账务。调整年报期初

数的原则和方法，除不调整账务外，均与调整年末数、上年数

的原则和方法相同。

3援 调整年报债权债务项目的注意事项。进行上述调整，

应注意以下事项：淤上述介绍的更正调整错报的方法，均是

假定在新年度二、三月份及以后企业新账已经建立的时候实

施年报审计。于审计工作底稿的“伊伊项目审定表”均设有“资

产负债表”、“总账”、“明细账”的“期末未审金额”、“调整金额

（借、贷）”和“审定金额”等栏目。其实，因调整的是新年度的

账务，“总账”、“明细账”两行的调整金额均不应填列，其“审

定金额”应与“期末未审金额”相同。

当发现年报存在重大错报而企业又不同意调整时，审计

人员应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茵


